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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

高新技术企业条件（国科发火〔2016〕32号）

（一）企业申请认定时须注册成立一年以上；

（二）企业通过自主研发、受让、受赠、并购等方式，获得对其主要产品（服务）在技术上发挥核

心支持作用的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三）对企业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

定的范围；

（四）企业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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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

高新技术企业条件（国科发火〔2016〕32号）

（五）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实际经营期不满三年的按实际经营时间计算，下同）的研究开发费用

总额占同期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如下要求：

    1.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小于5,000万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5%；

    2.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5,000万元至2亿元（含）的企业，比例不低于4%；

    3. 最近一年销售收入在2亿元以上的企业，比例不低于3%。

    其中，企业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

 （六）近一年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同期总收入的比例不低于60%；

 （七）企业创新能力评价应达到相应要求；

 （八）企业申请认定前一年内未发生重大安全、重大质量事故或严重环境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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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

税收优惠办理流程
文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事项办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第23号）
适用于2017年度及以后年度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

（一）享受方式

自行判别 相关资料
留存备查申报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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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

税收优惠办理流程

1.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证书;

2.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资料;

3.知识产权相关材料;

4.年度主要产品(服务)发挥核心支持作用的技术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
领域》规定范围的说明，高新技术产品(服务)及对应收入资料;

（二）留存备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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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

税收优惠办理流程

5.年度职工和科技人员情况证明材料;

6.当年和前两个会计年度研发费用总额及占同期销售收入比例、研发
费用管理资料以及研发费用辅助账，研发费用结构明细表(具体格式
见《工作指引》附件2);

7.省税务机关规定的其他资料。

（二）留存备查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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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

认定条件口径解读

1、高新收入比例（60%）
 ●数据口径解读
   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是指企业通过研发和
相关技术创新活动，取得的产品（服务）收入与技术性收入（包括技术转让、技
术服务、接受委托研究开发收入）的总和。
   总收入是指收入总额减去不征税收入。收入总额与不征税收入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规定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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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

2、研发费比例（3%/4%/5%）
 ● 数据口径解读
    企业研究开发费用占比是企业近三个会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同期销售
收入总额的比值。
    研究开发费用包括人员人工费用、直接投入费用、折旧费用与长期待摊费用、
无形资产摊销费用、设计费用、装备调试费用与试验费用、委托外部研究开发费
用、其他费用。企业应正确归集研发费用，由具有资质并符合《工作指引》要求
的相关条件的中介机构进行专项审计或鉴证。
    销售收入是指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入之和。主营业务收入与其他业务收
入按照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的口径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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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新技术企业优惠税率

3、科技人员比例（10%）
 ● 数据口径解读
   企业科技人员占比是企业科技人员数与职工总数的比值。
   （1）科技人员是指直接从事研发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以及专门从事上述活动的管
理和提供直接技术服务的，累计实际工作时间在183天以上的人员，包括在职、兼职和
临时聘用人员。
   （2）职工总数包括企业在职、兼职和临时聘用人员。在职人员可以通过企业是否签
订了劳动合同或缴纳社会保险费来鉴别；兼职、临时聘用人员全年须在企业累计工作
183天以上。
   （3）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科技人员数均按照全年月平均数计算。
    月平均数＝（月初数＋月末数）÷2
    全年月平均数＝全年各月平均数之和÷12
    年度中间开业或者终止经营活动的，以其实际经营期作为一个纳税年度确定上述相
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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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新技术企业其他优惠——亏损结转年限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
科技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的通知 》（财
税〔2018〕76号）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延长高新技术企业和科技
型中小企业亏损结转年限有关企业所得税处理
问题的公告》（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8年45
号）

具体内容

自2018年1月1日起，当年具备高新技

术企业或科技型中小企业资格的企业，

其具备资格年度之前5个年度发生的尚

未弥补完的亏损，准予结转以后年度弥

补，最长结转年限由5年延长至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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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发费加计扣除优惠申报享受时间

预缴申报第2季度（按季预缴）或6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可
以自行选择就当年前两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预缴申报第3季度（按季预缴）或9月份（按月预缴）企业所得税时，可
以自行选择就当年前三季度研发费用享受加计扣除优惠政策。

次年办理汇算清缴时统一享受。

2023年
新政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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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发费加计扣除优惠申报享受时间

政策依据：《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关于优化预缴申报享受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有关事项的公告》

                 （国家税务总局  财政部公告2023年第11号 ）

l     符合条件的企业可以自行计算加计扣除金额，填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月（季）
度预缴纳税申报表（A类）》享受税收优惠；

l     根据享受加计扣除优惠的研发费用情况（上半年或前三季度）填写《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
惠明细表》（A107012）；

l 《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与相关政策规定的其他资料一并留存备查。

自行判别 申报享受 相关资料留
存备查

税收优惠办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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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完善研发费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3年第7号）

2023年新政二：
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
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自2023年1月1日起，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
100%在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自2023年1月1日起，按照无形资
产成本的200%在税前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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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不适用税前加计扣除政策的行业

　　1.烟草制造业。
　　2.住宿和餐饮业。
　　3.批发和零售业。
　　4.房地产业。
　　5.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6.娱乐业。
　　7.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规定的其他行业。
　　上述行业以《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代码（GB/4754-2011）》为准，并随之更新。

Ø 负面清单企业的判断：上述行业为主营业务。
                  主营业务收入/（收入总额-投资收益-不征税收入）>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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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

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提高集成电路和工业母机企业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的公告》
（财政部 税务总局 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23年第44号）

2023年新政三：
集成电路企业和工业母机企业开展研发活动中实际发生的研发费用，未形成无
形资产计入当期损益的，在按规定据实扣除的基础上，在2023年1月1日至2027
年12月31日期间，再按照实际发生额的120%在税前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在
上述期间按照无形资产成本的220%在税前摊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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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